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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网络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网络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校必须于2018年6月27日前完成全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网络数据的采集和上报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数据采集工作时间
各部门数据采集及上报时间：2018年6月19日-22日
学校总体数据填报及上报时间：2018年6月23日-25日
    二、数据采集任务分解
本次采集数据共有三个表格，各项目表已按照部门进行任务分解，具体见《全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网络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见附件1，内含3个子表）。本次数据采集工作采取领导负责制，由数据采集责任部门的责任领导全权负责数据的准确性、客观性和采集任务的准时性。

请相关单位、部门按分工要求采集相关数据，严格把关，确保所采集的上报数据客观准确。
三、数据填报说明
（一）采集工作说明
1．数据填报时点

若无特殊说明，填报数据应以2017年秋季入学的情况为准，与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数据统计时点保持一致。如果是与上年相比，则是指2017年与2016年相比。如果计算增长率，则是指2017年相对2016年的增长率。

涉及年度的指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是指2016学年度，即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
 2.采集方式：表格填报。各采集人需认真研阅《高等教育部分常见问题答疑》（见附件2）、《各级各类教育共性问题：常见问题答疑》（见附件3），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二）各单位、部门采集完数据后，需经部门领导审核数据准确无误后方可报送数据，并于6月22日前将附件1纸质及电子档交至质量评估办（行政楼331）李宗妮老师处。

附件：
1. 全国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网络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2. 高等教育部分常见问题答疑
3. 各级各类教育共性问题：常见问题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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